附件1

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深圳赛区
市场开发工作实施方案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做好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深圳赛区市场开发工作，明确省、市两级权益边界，构建可持续、高效益的商业运营模式，实现赛事效益与产业发展的双赢，深圳赛区执委会市场开发组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权益梳理
根据《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市场开发方案》《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商务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《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商务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，经梳理，将粤超项目与粤BA项目的省、市两级权益划分概括如下：
（一）粤超项目（足球）
1.省、市权益划分
	权益类别
	省级权益（由省级组委会开发）
	市级权益（由深圳赛区开发）
	说明

	冠名权益
	联赛总冠名（1席）
	主场赛场冠名（1席）
	市级冠名不与省级总冠名存在行业冲突

	战略合作
	官方战略合作伙伴（5-10席）
	-
	省级独家开发，赛区不可触及 

	赞助商/供应商
	官方赞助商、官方供应商 
	官方赞助商、官方供应商（席位不限） 
	省、市共同开发，无行业排他性，省、市可分别签约 

	小微企业扶持
	-
	小微企业特别扶持计划（≤10席） 
	统一限价最高不超过5万/席，赛区独立开发 

	比赛服广告
	胸前号码下方（总冠名）、左袖标（联赛LOGO） 
	背后（号码上方）、右袖标、短裤（左腿前侧） 
	按位置划分，权益清晰，严禁越界 

	场地广告
	3D地毯广告（4块）、
A字板（30块）、
展车区（2块） 
	3D地毯广告（2块）、
A字板（20块，占总数40%） 
	按确定的数量与比例分配，收益归属各方 

	票务收入
	统一定价，通过系统全额归集至省级银行账户
	按约定比例支付至赛区专属银行账户
	须使用全省统一票务系统

	知识产权
	联赛知识产权、赛事版权 
	仅限本地宣传使用，不能二次授权 
	-


2.招商类别
（1）省级保护品类（深圳赛区不可开发）：足球、电池类、视频设备、乳制品、石油、物流、电信、游戏、能量饮料、大家电、保健品、互联网汽车平台、汽车、酒精饮料、腕表、电子商务、3C产品、可穿戴设备、日化、金融、装修平台、无人机、贵金属等23大类。
（2）深圳赛区可开发品类：除上述省级组委会以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行业外的其他行业领域。
3.以上商务权益及招商类别等内容详见《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商务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。
（二）粤BA项目
1. 省、市权益划分
	权益类别
	省级权益
	市级权益
	说明

	冠名权益
	联赛独家冠名（1席）
	球队冠名（1席/队）
	市级球队冠名，不与省级总冠名冲突

	战略合作
	官方战略合作伙伴（3-5席）
	-
	省级独家开发

	赞助商/供应商
	官方赞助商、官方供应商（不限数量）
	官方赞助商、官方供应商（赛区自定金额）
	无行业排他性

	小微企业扶持
	-
	小微企业特别扶持计划（≤10席）
	5万元/席，赛区独立开发

	比赛服广告
	胸前（仅限城市名+队徽，严禁商业广告）
	背后（仅限1个商业广告，≤22cm）
	其他位置（肩部/领口/侧边）严禁任何商业广告

	场地A字板
	14块
	14块（4块主要赞助商+≤10块小微企业）
	-

	票务收入
	-
	全额归集至赛区账户
	票务收入归赛区所有


2.招商类别
（1）核心红线品类（赛区不得进行隐形营销）：生物医药、赛事装备、赛事用球、工作人员装备。
（2）省级保护品类（深圳赛区不可开发）：运动装备、篮球架、篮球场地板、电器、饮用水、乳制品、石油、视觉服务、数据产品、物流、电信、游戏、农业设备、连锁咖啡店、能量饮料、外用止痛产品、3C产品、生物医药、互联网汽车交易平台、玩偶、汽车、酒类、饮料、腕表、电子商务、电子设备、加油站、智能穿戴设备、日化类等29大类。
（3）赛区可开发品类：能源产业、文旅融合产业、体育彩票、交通运输、文具、餐饮、西装、教培、健身会所、生活服务、本土文旅、本地生活电商、非遗工坊、地方特产、地方商超、大健康与生活消费服务等16大类。
3.以上商务权益及招商类别等内容详见《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商务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。
二、招商运营模式
采取“基础保底+超额分成”的模式。
（一）模式设计
采用“独家授权开发+基础保底+超额分成”的模式，将深圳赛区商务权益统一打包，由执委会公开遴选，设置刚性基础保底金额，由委托单位承担市场波动风险。
1.运营主体：第三方专业运营单位。
2.合作期限：1年。
3.授权范围：深圳赛区粤超、粤BA全部可开发权益的招商、签约、权益执行及客户服务。
（二）收益分配方案
以保障赛区资产基础收益、赋予运营方成本缓冲及利润共享为原则。
1.基础保底招商金额：赛区执委会确定现金200万元人民币/年（粤超+粤BA合计；金额暂定，价高者优先）作为基础保底招商金额，全部上缴市财政。
2.超额利润分成：实际招商总收入超过200万元/年的部分，视为净利润增量，由委托单位与市财政按照 5:5比例（按照“权责对等、利益共享”原则暂定按5:5比例进行分成，报价中执委会收益占比高者优先）   
三、附则
（一）本次市场开发服务不支付任何前期费用，委托单位收益通过市场开发分成实现。
（二）本次市场开发服务须符合《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市场开发方案》《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商务管理实施细则》及《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商务管理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并按规定提前向省级组委会报备。    
（三）本方案未尽事宜,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制定补充规定。
（四）本方案解释权归2026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深圳赛区执委会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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